附件1：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学徒制大楼电梯维保单位的招标评标办法
一、资格审查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同时具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，许可范围须包含：曳引驱动乘客电梯、曳引驱动载货电梯、杂物电梯；许可类别为安装、改造、维修；许可级别为B 级及以上。未满足上述全部资格要求的，作无效投标处理，不再参与后续评分。
综合评分细则（总分 100 分）
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各项分值及评审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业绩及人员培训证书（10分）：

1.电梯维保业绩（5分）

投标人近三年在广西南宁市范围内承接电梯维保服务项目：服务单位数量达到 3 家得 3 分；不足 3 家本项不得分；在 3 家基础上，每额外增加 1 家有效服务单位加 1分，本项累计最高 5 分。 注：同一服务主体下多台电梯按1 家计算；须提供维保合同、验收 / 履约证明等业绩材料复印件，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否则业绩不予认定。

专业培训证书（5 分）

投标人持有有效电梯相关培训证书人员数量满 6 人得 5 分；不足 6 人本项不得分。 注：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证书有效性由评标委员会核查。

（二）注册资本（10分）：

以营业执照登记注册资本为准： 注册资本200 万元（含）以上得 6 分；在 200 万元基础上，每增加 50 万元加 1 分，本项满分 10 分。 注：须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注册资本为认缴金额的，以营业执照载明数值为准。
（三）特种设备资质级别（10分）：

依据投标人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级别评审：
1.许可级别为A 级，得 10 分；

2.许可级别为B 级，得 6 分。 注：须提供完整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许可范围须满足本项目资格要求，否则本项不予计分。
（四）专业技术人员配置（10分）：

投标人配备持有电梯维修作业证（T/T1/T2） 的在岗专业人员： 人员数量达到 10 人得 6 分；在 10 人基础上，每增加 5 人加 2 分，本项满分 10 分。 注：须提供人员有效作业证件复印件、近 3 个月南宁市社保缴纳证明，全部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；证件、社保任一材料缺失或不符的，对应人员不予统计。

（五）投标报价（60分）：

计分办法为某投标人价格分=（本项目最低报价/某投标人报价）×60。（注：报价超出招标控制价的，本项不得分，且投标文件按废标处理）
（六）投标商家总得分=（一）+（二）+（三）+（四）+（五）
